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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3/2021_2022__E5_9C_9F_

E5_9C_B0_E7_AE_A1_E7_c51_523895.htm 第二十五条国家赔

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 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

，amp.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第二十六条侵犯公民人

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

算。 第二十七条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

定计算：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赔

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

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

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

当支付医疗费，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

能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

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十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国家上年度

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

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三）造成死

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

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

，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前款第（二）、（三）项规定的生活

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民政部门有关生活救济的规定办理。

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

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第二十八条侵犯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

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amp.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反

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



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

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四）项的规定

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

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

财产已经拍卖的，给付拍卖所得的价款； （六）吊销许可证

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

费用开支； （七）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

给予赔偿。 第二十九条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具体

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例题（判断）：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

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本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 

答案：X解析：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

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